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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鼓勵本校專任教師從事教學相關研究機制，特訂定「中國醫藥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計

畫補助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補助對象以當年度未獲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」補助專任教師為優先。 

第三條 教師於公布申請期限內，持計畫申請書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，每位教師以一案為限，計

畫執行期程為一年。獲補助之教師，應申請次學年度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。 

第四條 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委員」由教務長聘請本校相關領域之專任教師2名擔任，負

責計畫審核與補助核定等相關事宜。 

第五條 補助金額依當年度預算分配，並依本計畫相關之業務費支用規範辦理。 

第六條 曾獲本辦法補助之計畫主題或相同計畫案，不得重複申請本校或其他機構補助。 

第七條 獲補助之計畫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期末成果報告書，並於本校舉辦相關活動

時，分享計畫成果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之使用經費，由學校自籌或教育部補助經費下支付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發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